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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的概念 (一)法律行为的本义法律行为一词源于德国

民法典，萨维尼给出的定义是“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

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大多数法学家接受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强调了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与所产生的私法

效果。 1.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不可缺少的核心构成

要素。如果法律行为能够产生主体预期的后果，按照当事人

的意思安排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必须要能够自

主作出意思表示，而且这种意思表示能够依法在当事人之间

产生拘束力。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当事人

是否做出了意思表示且这种意思表示是否能够产生拘束力。

在一些事实行为中，当事人也可能对其行为后果有一定的意

思但没有表达于外(如先占)，也有的对其行为后果有一定的

意思而且也表达于外了(如自助)，但由于不符合法律行为的

本质要求而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只是产生了法律直接

规定的法律后果，因此并不被认为是意思表示。可见，在事

实行为中，意思表示是不被考虑的。 2.私法上的效果 法律行

为并不是可以引起任何法律上的效果的，而仅仅是可以产生

私法上的效果，而且这种私法上的效果不是法律直接规定的

效果，而是当事人所意欲发生的法律效果(此正是意思自治的

精髓所在)。 3.关于合法性 还要指出的是，萨维尼的这一经典

定义表明法律行为本身不含有“合法性的要求”。在法律行

为的构成中强调合法性的要求，将不适当地突出国家对民事



主体行为自由的干预，限制了私法自治。法律行为的本质不

在于其合法还是非法，而在于意思自治。在法律行为的构成

中强调合法性的要求，不仅人为地造成许多概念上的冲突，

而且人为地形成了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违法行为

等多个概念，反而使得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别趋于模糊

。 实际上，合法性仅仅是法律行为的效力判断要件(标准)，

而非其本质构成要件。在确定法律行为的效力时必须要强调

合法性要件，即“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

会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共道德”。这样，既严格确立了法律行

为的生效要件，又严格区分了其效力规则(生效要件)与成立

规则(构成要件)。 【例】甲、乙二人就毒品买卖事宜达成了

意思表示一致，我们就可以说该买卖合同行为已经成立了，

但该买卖行为并不能生效。 这样，德国民法上的民事法律事

实体系图示如下：图1 (二)我国《民法通则》上的民事法律行

为 《民法通则》上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词取于德国的法律行为

，被定义为“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

的合法行为。”(《民法通则》第54条)可见，《民法通则》

将合法性要求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来规定的。既然

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因此对于那些无效的法律行

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就无法包容，

就只能在民事法律行为之上再抽象出一个上位概念：民事行

为，其在外延上包括了合法的民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的民事行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如此，中国民事法律事实的体系图示如下：图2 根据《民

法通则》，所谓“民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领

域内基于其意志所实施的，能够产生一定民事法律后果的行



为。但是，并非一切民事行为都是民事法律行为。其中，只

有具备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的民事行为，才具有法律确认的

活律效力，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而不具备法定有效条件的民事行为则不具有法律效力，不

产生行为人所追求的法律后果，或者通过当事人依法行使变

更权或撤销权导致其效力的变更或者消灭。所以，民事行为

与民事法律行为在形式逻辑上是包容概念的关系，即民事行

为包括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可变更的民

事行为以及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